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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查核附件 A4 

屏東縣牡丹鄉公所 

110年度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金查核紀錄表 

 

項次 查核項目 查核方式 查核結論 建議意見 

1 108年度決

算 

實地查核 1.本年度應查核牡丹鄉

公所 109 年度決算情

形，惟因該公所將 109

年度回饋金編列於

110 及 111 年度執

行，故 109 年度回饋

金尚無實績。 

2.本年度改實地查核

108 年度回饋金執行

情形。 

3.108 年度決算資料如

附件 1。 

4.本年度用於「地方公

共建設之規劃、興

建、維修與營運」占

比 83.51 %；用於地方

公共地區環境安全、

清潔與環境綠美化之

營運費用占比 13.07 

%；用於提升與促進地

方和諧及周遭居民福

祉之事項占比 3.42 

%。其運用情形尚稱良

好。 

因本會清查該

公所自 100 年

度起回饋金之

執行情形及上

網公告資料(如

附件 2)，發現

107-108年度決

算數有誤，已請

公所改正中。故

牡丹鄉公所上

網公告各年度

執行情形僅為

100-106 年 度

(如附件 3)。已

於查核時請該

公所循程序修

訂 107及 108年

度決算數後儘

速上網公告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